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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市委、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指示和现实工作需要，我办起草制定《桐城市龙眠河公园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现将起草情况作如下说明。
一、起草背景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加强龙眠河城区段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，保障河道行洪安全，规范公共秩序，提升城市品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安庆市城市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旨在构建政府主导、部门联动、社会参与的河道管理体系，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需求的有机统一。
二、文件起草过程
2025年12月26日，由市政府办公室牵头，对龙眠河城区段日常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专题调研，为《管理办法》起草奠定工作基础；2025年12月29日，在认真学习借鉴全椒、江陵等地河道管理办法的先进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，结合龙眠河管理工作实际，形成《管理办法》初稿；2026年1月8日-2月26日，市政府分管副市长召开4次专题会议，对《管理办法》主要内容进行会商，共收集意见建议23条，经反复推敲、充分吸纳，采纳16条，对《管理办法》的文字表述、单位职能和法律依据进一步修改完善。
三、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
《管理办法》分为8个部分。
（一）总则。明确《管理办法》的法律依据、适用范围以及管理原则、模式。
（二）管理职责和运行机制。明确市水务局作为城区河道主管机关，负责河道的统一规划、管理和监督，并实施本办法。市公安局、市资规局、市住建局、市文旅体局、市应急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城管局、市生态环境分局、市消防救援局、属地街道办事处等行政机关根据本单位职能分工和市政府安排，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的涉河事项管理工作。
（三）河道管理与保护。明确车辆停放、经营活动、环境卫生等方面的管理要求。
（四）河道治理与建设。明确河道范围内禁止行为和河道建设要求。
（五）经费保障。明确经费来源和经费管理制度。
（六）监督管理。明确联合执法机制和公众监督渠道。
（七）法律责任。明确由水务局会同各职能部门对违反《管理办法》规定的相关违法行为，予以行政处罚。
（八）附则。明确本《管理办法》由水务局负责解释，《管理办法》有效期为5年。

